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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1 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第五要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马里奥。马托雷尔先生C秘 鲁 ）

一 、 导 ’育

1 . 大会在 1 9 8 1 年 9 月 1 8 日第4 次全体会议上决定把题为" 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的报告 " 的项目列入第三十六届会议的议程，并且将其中第二、三、六、八 

至十一、千三至二十三、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二和三十四至三十七章分配给第五 

委员会。

2 . 委员会在1 2 月 1 6 日和1 7 日举行的第7 9 、 8 0 和 8 2 次会议上审议 

了本项目（也见A/36/787)。 委员会在审议本项目期间所提出的意见已载入有 

关的简要记录（A/C. 5/36/SR. 79、 80 和 8 2 )。

二、提案的审议

3 . 委员会在1 2月 1 6 日第7 9 次会议上审议与报告第二十九章有关的秘书 

长关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管理的资金的订正财务条例的提案的说明（A/C. 5/36/ 

8 0 ) ,其中载有一项决议草襄  行政和各询问题委员会主席口头提出了该委员会 

的建议。

81 -  37065



觸
Chinese 
Page 2

4 .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 A/c. 5 ./3& /80号义件附件所载 

的决议草案（见第 8 段 ）。

5 . 委员会在1 2 月 1 6 日第8 Q次会议上，议了与报告第三章有关的阿克拉 

区域人口研究所和雅温得人口研究训练所章程草襄委员会为审议本项目收到了秘书 

长的一项说明U / 3 6 / 5 6 9 ) ,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A / 3 6 / 6 7 0 )和 1 9 8 1 

年 1 1月 2 7 H第二委员会主席给第五委员会主席的函件（A/C. 5/36/64)。

6 .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决定建议大会i人可咨海委员会

报告第 1 1 段中所载、并在辩论期间作了修改的建议（见第 9 段 , 决定草案一）。
- ; ， . ,•

7 . 委员会在1 2 月 1 7 日第8 2 次会议上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决定建议大会
*v ■

迷意经秀爲热^ 事会损告赞:第 三 兴 广 八 至 十 •一、+ 三至^ 卞三、二十八  ̂

Ê 千 无 兰 和 三 十 Eÿ至 章 ( ÜÉ第;9,段f  草 案 二 ）。

     . » ‘

三.第五委员会的建议

8 . 第五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关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管理的资金

的财务条例

大会 ,

审议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八届会议的报告，特别是关于开发 

计划署财务条例的第8 1 X 2 8 号决定，

1.  ^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制订关于开发计划署管理的所有基金的财务条 

例并将这种条例向大会提出报告 ;

2 . 决定在临时性基础上采取下列措施以执行其1 9 6 6 年 1 2 月 1 3 日 

第 2186 ( X X I )号和 1 9 6 7 年 1 2 月 1 5 日第2321 (XX工工）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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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 资本发展基金财务条例座在行政》预算间趣咨询委员会予以审查后，

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加以通过, 并将这种条例向大会提出报告。 

在拟订这种条例时应考虑到资本发展基金的业务的特别齋要。

( b ) 在理事会核可基金的财务条例以前，应适用于开友计划署的财务条例。

3 . 决定在联合国发展中内 fe国家特别基金依大会1 9 7 6 年 1 2 月 2 1 

H第 3 1 X 1  7 7 号决议具体规定的方式开始进行业务之前，

( a ) 该基金的财务条例应在行政禾11预算问题咨询'参员会予以审查后，由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加以通过，并将这种条例向大会提出报告。在 

拟订这种条例时应考虑到该基金业务的特殊需要。

( D )在大会核可该基金的财务条例以前，应适用开友计划署的财务条例。

9 . 第五委员会又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定草案。

决定草案一

提议的阿克拉和雅温得的区域人口研究所的章程

大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1 9 8 2 年组织会议上请非洲经济委员会 

部长会议在1 9 8 2 年举行下届会议时参照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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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 中提出的各点加秘书长可能提出的建议再次讨论提议的阿克拉加雅温得的 

区域人口研究所的章程。

决定草案二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大会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振告的第二、三、六、八至十一、十三至二 

十三，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二和三十四至三十七章。 "

A X 3 6 / 6 7 0 o 

将作为《大会正式记录 , 

Rev. 1 ) 印发。

第三千六届会议,补编第 3 号 》 （A/36XU/


